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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时期县级教育发展的经费来源——以1928—1937年的湖北省为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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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: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,县级作为基础教育发展和普及的主要区域,其教育经费的来源

主要有两个渠道,一个是在本县范围内借助民众的力量,征收各种教育附加捐、杂捐,并且切实清理和

扩充各项学产学款;另一个则是由省和中央财政对县级进行专项补助,主要表现为在县里设立省立学

校或省款补助学校,逐渐将基础教育纳入到财政保障的范围,教育经费由地方自筹转变为民众和各级

政府共同分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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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时期,教育实行分级负责制,其中,初等教育由县市负责办理。由于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经济仍

然以农业为主,民众十之八九生活在农村,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依赖于教育的普及,县级实际

上承担着基础教育发展的重任。教育经费作为教育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,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。

湖北作为国民政府直接统治的长江中下游省份,具有非常典型的类型学意义,本文试以1928 至1937年

的湖北省为例,考察民国时期县级教育发展的经费来源。 

一 

根据国家分级办学的体制,基础教育的责任主要由县级政府承担,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筹资责

任。然而,直到1941年实行新县制以前,县级财政一直是国家财政(民国以后为省财政)的附庸,没有自

己独立的财政收入。从清末新政以来,县级区域内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,只能在国家财政收入之外另

行筹措各种地方款项,即当时人所谓“集本地之款项,图本地之公益”。进入民国以后,这种情况仍在

延续。各县的教育经费,除了前清遗留下来的部分学产收入外,主要依靠民众的力量,通过多渠道筹集

资金。民国时期湖北各县教育经费来源,大体上分为学产收入和教育附加捐、杂捐两部分。 

各县学产收入,多系前清宾兴馆、书院、县学产业收入,以及地方公产、个人捐助、寺观划拨等

综合沿革而来。学产收入以学田田租为大宗,房租次之,湖沼租、息金较少。据1933年的统计:田租以

江陵为最多,蕲春、宜都、南漳、石首次之,光化咸宁最少。房租以武昌、汉阳较多。[ 1 ] ( P12)

虽然历经变乱,学产收入流失严重,但在县级教费中仍占有相当比重,如恩施县1933年教育经费总收入

为10 076. 73元,其中学产收入为2 949. 94 元,占总数的29. 27%;同年咸丰县教育经费5 100元,学

产收入2 213元,占总数的43. 4%。[ 2 ] ( P874) 

如果把学产收入看作存量的话,教育附加捐和杂捐的征收就是教育发展的增量资金。清末以来,

由于县级教育无法得到国家的经费支持,只能依靠民众分摊教育成本,就地筹措经费。民国以来,这种

情况得到继续。湖北各县教育附加捐、杂捐收入,均由各县主管教育机关呈请省财政厅、教育厅核准

或报县政府备案,亦有由地方法团决议及援照前清成例而征收者。教育附加捐以田赋附加为大宗,契



税、屠宰、牙帖附加次之,其他附捐较少。清末庚子年田赋附加赔款留县兴学部分,入民国后继续如

数征收,1928年5月,湖北省财政整理委员会命令,学捐中五厘解省,九五厘留县,田赋附加也就成为各

县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,占各县教育经费将近一半。据1933年统计:田赋附加以沔阳为最多,荆门、京

山次之,保康、郧县最少;契税附加以钟祥、武昌较多;屠宰附加以武昌、阳新较多;牙帖附加以江

陵、公安较多。教育杂捐各县不同,多系就该县特产或特有事业抽取,如茶捐、漆捐、船捐等项,名目

共计多至50余种,以枝江、光化两县抽取种类为最多。[ 1 ] ( P12)上述经费的征收方法是:学产收

入、杂捐两项,由教育局直接派员征收或成立征收处专司其事;附加捐则由县政府财政机关在征收正

税时带征,随收随交教育局保管。1933年“豫鄂皖三省剿总”令各县成立财务委员会,教育经费划归

该会统收统支,保障了经费的独立。 

从经费总数上看, 1929年度湖北各县教费共计985 412元, 1931度增加至1 315 519元,只占全国

各县教费总数50 548 091元之2. 6%。全省68县中,不满万元者23县,满万元者16县,满2万元者15县,

满3万元者5县,满4万元者3县,满5万元者1县,满6万元者2县,满8万元者1县,其余未填报者2县。教费

总数仅及湖南省之1 /6,河南省之1 /3,浙江省之1 /4,江苏省之1 /9,安徽省各县之教费,虽未超出

200万,仍较湖北为多,仅江西省因有20余县未填报,仅列70余万元,而广东省1928年度统计:台山一个

县的教费就有1 327 570元,比湖北各县教费总数,多出了12 000元,可见湖北县区教育经费之贫乏。

[ 3 ]县级教育经费的缺乏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学校数量少,学龄儿童入学率低。据湖北省教育厅

1933年的统计:湖北在学儿童不及学龄儿童百分之二十,各县报称:竹山仅有完小2所,初小2所;宣恩仅

初小5所,无1所完小;黄梅仅完小2所;建始完小1所,内仅学生70名;通山完小1所,学生仅84名;完小最

多之黄冈,公私立合计仅13校;初小最多之浠水,公私立合计亦不过428校。[ 4 ]已经开办的各种学

校,亦存在着严重的拖欠教师工资现象。如京山县1933年12所县立小学的教职员,每月薪资只能按四

成发放,月收入只有18至20元,累计拖欠超过10 000元。[ 5 ]经费严重不足成为制约湖北县级教育发

展的最大因素之一,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水旱战乱,地方元气大伤,经济濒于破产以外,经管不力

导致学产学款收入大量流失,或遭私人鲸吞,或被挪用延欠也是重要原因。1930年7月,湖北省就曾制

定教育经费临时清理委员会简章,要求各县遵照组织清理委员会负责清理各县教育经费,结果无果而

终。1931年5月,教育部制定了《地方教育经费保障办法》,要求各省市及各县市切实保障现有教育经

费,不得任其减少。1933年湖北省制定复兴地方教育三年计划,通令各县分别组织清理学款学产委员

会,由县长、教育局长或教育科长等五人组成,切实负责本县清理工作,期限限定为六个月。各县在清

理过程中,对于由地方士绅私人保管者一律归还公家并设法生利,被私人侵占者一律查明追还,田产和

各项教育附加捐由私人承包从中渔利者,田产收回另行招佃,附加捐则撤销承包另定征收办法以剔出

中饱。同时,教费支绌县份,附加捐数额未超过正税者,适当提高了附加捐税率。清理和扩充增加的款

项,按照规定,应提出半数以上兴办学校。 

经过清理和扩充,各县教育经费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加,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费困难,并在此基础上

新开办了一批学校,学生数量也有了明显的增加。据1934年第十一区清理学款学产专员冯亚麟给省教

育厅的视察报告中称:郧西县清理出隐匿流失的学产收入4 800元,并提高屠宰附加捐税率2角,全年计

增加2 000 余元, 使全县教育经费由原来的7 000元增加到14 000 元,区立学校由41 所增加到60所,

县区学校合计共增设20余所。其余各县经清理扩充后教费也均有大幅增加。除了征收名目繁多的附

加捐、杂捐外,各县还通过划拨宗族祠产、寺院庙产、湖沼荒产,劝导和奖励私人捐资兴学,向殷实富

户征收教育乐捐等方式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。 

二 



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,随着社会秩序逐步稳定和政府控制能力的不断增强,国家出现了前所未有

的稳定局面,财政状况也逐步好转,这就为中央和省级政府补助县级教育提供了条件。近代以来教育

国家化的趋势也要求教育的供给逐渐由民众负担转变为政府职能,公共资源和政府权力的介入是教育

发展和普及的重要保证。 

湖北的省级教育经费,绝大部分用于省会区内的各类省立学校,造成城市教育畸形发达。民众以

能进省立学校为最大希望与荣耀,导致城市中各校学生拥挤不堪。而各县教育,由于农村经济破产,经

费困顿,衰落不堪,虽然经过整理和扩充,县级财源毕竟有限,即使各项正税均加教育附捐,所得也很有

限,并且过多过滥,又是直接面向民众征收,势必引起民众不满。1928 年召开的湖北全省教育行政会

议上,就通过了《请补助各县教育经费发展初等教育》的议案。[ 7 ]随着义务教育不断深入推行,县

级教育的普及和发展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。湖北省教育厅分别于1928年、1931年和1933年召开

全省县区教育会议,商讨县级教育发展大计。更有有识之士提出,应将省级教育经费中小学教育比例

由36%逐渐缩小到最多占20% ,以节省之款作为补助各县市办理小学教育之用。[ 8 ] ( P15)因此,省

级和中央财政逐渐加大了对于县级教育的经费投入。 

1928年以前,设立在县里的由省款支出的省立学校屈指可数,仅有宜昌、襄阳、黄冈、钟祥、江

陵、安陆、郧县等七所省立中学,小学则一所也没有。1929年5月湖北省政府改组,黄昌谷接任湖北省

教育厅长,以本省义务教育、平民教育尚未举办,提请省府增加教育经费用作扩充普通和社会教育之

用。其中,专门制定了《湖北省政府教育厅十八年度扩充各县教育事业试行办法》,在全省68 县中的

54 县(另外14县因地方治安原因缓办) ,每县设立省立初级小学1至3所,共计100所,每月经费支出达

10800元,全年共计129 600 元。每所省立初小同时附设一所民众教育机构,月支出经费65元,每月经

费共计6 500元,全年为78 000 元。[ 9 ]单独开设省立初级小学,并推广于省会以外的乡村地区,这

一举措在当时为全国首创。此外,当年省教育厅还分别在省会以外的宜昌、襄阳和武穴开设了三所省

立完全小学,并筹备在恩施和荆门增设两所省立中学。1930年4 月,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提出用20年

时间完成义务教育,分为四个阶段推行,每个阶段时间为五年,其中第一阶段从1930 年8 月到1935年7

月。湖北省决定从1930年下学期开始,选定武昌、汉阳、武穴、宜昌、沙市、襄阳六地为义务教育实

验区,在五年内每区各增设省立初级小学20所,共计120所,经费由省款支出。至1931年4月,六个义教

试验区第一年内实际新增初级小学52所。这样,开办在省会以外的省立初级小学合计共有152所,学生

人数达到9 028人,规模进一步扩大。[ 3 ]为了推进各县义务教育的发展, 1930 年5 月,全省义务教

育委员会还拟定了一个《湖北省政府教育厅补助各县实施义务教经费暂行办法》,办法规定:每月在

省义务教育经费项下拨款2万元,用于补助各县初级小学,凡经县教育局核准呈报教育厅备案的县立、

区立或私立初级小学,均可以申请补助费。补助费按月由省教育厅拨给各县教育局,然后转发给学校,

学校停办,其补助费也相应停止。[ 10 ] 

1931年8月,湖北省教育厅为了改进各县初等教育,颁布了《湖北各县设立中心小学校暂行办法大

纲》,通令各县选择一所办理较好的县立小学改设为中心小学校,作为全县学校的楷模。县教育经费

在1万元以上者由完全小学改设,县教育经费在1万元以下者由初级小学改设,并分别由省教育厅给与

补助。 

1932年,遵照教育部令,湖北省开始大力推行短期义务教育,招收十周岁至十六周岁的失学儿童接

受一年期的义务教育。为了给全省做示范,省教育厅决定开办短期义教实验区,除将1930年开办的六

个义教实验区兼作短期义教实验区外,另外增设钟祥、施南、郧阳、安陆四处为短期义教实验区,每



区设立短期小学5至20所,具体校数视各区人口和学龄儿童多少而定,共计短期小学100所,全部由省教

育经费开支。除开办费外,每所短期小学每月经常费为73元(包括教员、校工工资和学校办公

费) ,100校共需7 300 元,全年共计87 600 元。此外,各短期小学入学儿童,除免收学费外,所有书籍

和学习用品全部由学校免费供给。这样一来,省立短期义务教育实验区每年的经常费和书籍费, 共需

93 600元,由省财政厅于1932年起筹拨。但是,这一计划正待实施,湖北省就因为财政困难被迫缩减政

费、精简机关,大幅度地裁撤设在省会以外的各类省立教育机构,六个省立义教实验区内的省立初级

小学被全部移交给县办,每月裁减经费达5 148. 4元。[ 11 ]省教育经费对各县教育的补助部分也被

全部取消。在这一状况之下,各省立短期义教实验区已无法按计划执行,直到1933年7月,省教育厅才

勉强开办了武昌、宜昌、襄阳三个短期义教实验区,共设立短期小学10所。此时,全省各县的省立教

育机构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所省立完全小学和省立中学,各县的教育局面陷入沉寂状态。 

1933年7月,程其保接任湖北省教育厅长,面对衰败的县区教育局面,程上任伊始即召开湖北全省

县区教育行政会议,拟定了复兴湖北地方教育三年计划,核心仍然是省款补助地方兴学,决定先就深受

战乱影响,地方教育完全破产的县份进行。规定各县每新开设初级、短期、简易小学一班,由省款每

月补助20元,所需经费指定为烟酒牌照税,每月共补助4 000元。第一年执行下来实际开办112班,受教

育儿童达到5463人,每月经费合计为2 240元(下半年每月为2440元) ,年共开支经费28 080元。

[ 12 ] ( P21—29)加上同时在以上县份开办的民众教育机构的年经费19 920 元(受教育民众达46 

226人) ,省库补助各县教育经费全年总计48 000 元。由于补助经费来源比较稳定,以后几年均保持

在这一水平,并逐渐扩大补助县份和增加学校班数。到1936年,全省有30个县共开办烟酒牌照税补助

设立各类小学班次200班。[ 15 ] ( P5—6)1935年6月,教育部颁布《实施义务教育暂行办法大纲实

施细则》,湖北省政府也于当年7 月制定了《湖北省义务教育第一期实施计划》,时间从1935年8月至

1940年7月。义教经费除各县就地筹措并按年增加外,中央和省财政分别给以补助。 

1935年度中央拨给湖北省13 万元,省自筹14 万元。经费分配上,除开汉口市,全省各县每月支出

经费14 280元,全年共计171 360 元,共设学校539所(汉口市另办有70校) ,平均每县7校,每校每月经

费为28元,另外列支预备费3 000元以备急需。[ 14 ]1936年度,中央补助款增加到20万元,省款自筹

也增加到20 万,连同上年结存共计47. 7 万元。其中补助各县教育经费有: ( 1)各县短期小学539

所,全年共补助181 104元; (2)烟酒牌照税补助各县简易、短期、初级小学200 班全年共4. 8 万元;

(3)武昌、黄安等县实验义教事业补助费,全年共6 360元; (4)各县联保小学师资训练经费全年共6万

元; (5)补助各县增设750所联保小学经费六个月共12. 6万元。[ 13 ] ( P2) 1937年7月,全面抗战

爆发,全国转入到战时轨道,湖北省补助各县义务教育的发展步伐被迫中断。 

从湖北省1928至1937年的县级教育发展的经费来源我们可以看出,国民政府时期既延续着传统以

来的民众办学路径,也增加了政府办学这一新的内涵,其经费来源逐渐由地方自筹转变为民众和各级

政府共同分摊,基础教育开始纳入到财政保障的范围,公共资源逐渐向基层流动。这一趋势既符合教

育发展的规律,也体现了国民政府在构建民族国家过程中不断增强的现代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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